
　　第十三条　关于台湾同胞申请担任广东省仲裁

机构仲裁员的办事指南 (省司法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落实 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　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‹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

作的若干措施›的通知» (国办发 〔２０１８〕１号)、

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印发 ‹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若

干措施›的通知» (国办发 〔２０１９〕１号),以及

«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　广东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‹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

干措施›的通知»(粤府台发 〔２０１８〕１号),聘请

台湾地区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,保护台胞权益,提

升投资环境,促进两岸仲裁机构和人员交流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»第十三条,仲

裁委员会应当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员.仲

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

　　 (一)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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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二)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;

　　 (三)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;

　　 (四)从事法律研究、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

称的;

　　 (五)具有法律知识、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

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 (一)申请书 (具体样板由各仲裁机构提供);

　　 (二)符合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»第十三

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,包括由工作单位出具的在

职证明、工作经历证明、职称证明等;

　　 (三)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;

　　 (四)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;

　　 (五)仲裁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.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 (一)申请人向仲裁机构提交本指南第三条规

定的材料;申请材料为外文的,应当附具中文译

文,以中文为准.

　　 (二)仲裁机构根据本机构的章程、仲裁员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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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流程规定、仲裁员聘用计划等,对申请进行审核

处理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请向具体仲裁机构咨询.仲裁机构名称、住

所、电话等相关信息,请登录 “广东法律服务网”

的 “法治地图”栏目查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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